TR, E 2 RAT I
114# B33 % T16255

B 2 R ERERFRGF LA

5

2 NI A NP

FHRIEA REY
A + Az
FAFEARGRTEE AT

wEoN bz 4L, 0]
FEm B B Bl deT

B A A RLIGELT 22 350

I

i

Bk 22 i AR BT F R AEHE
ERUEIFIP AL REHETYE (FEEEL T
L

FU AT WREAD P RS A AR

> LA 22 ’ 0’ 2 v 4 o 3 2R 5 = ~ 33 > N
P 386"%&*5']@%3“%% 1 'Z;}%"%L “zﬁ" d -ﬁ“l‘éﬁ%pﬁ

- s REARIARLEd T IRERE CCARLIZETYI0p &

%— 7



REE7RAZNE (FREXEY ) > » REFRAT
28 (TR)ITOE~ > Y EEPFp 112277 10p 2119
ET10P 2k AR R L RS Ao RS £ I F
3.09% 35 o sz 430114787 10p TR iR R
FAHPANE % T A £12082,2757 % 4ot Bl #7177
ZAE S ECAFH -

SRR AT T ﬁBJ%’ﬂ%ﬁz%%ﬁL@§W§m
ﬂ °

=~ M2 HET

()FF B ER2B® A e ap - EREE T PGS

° R B

A
3
2
».

%L@@?M°—@iﬂ$%$%’ﬁfﬁﬁiﬂ3iﬁi
CERRFABATEA R B HENE > R F
233i1F %178 ~ 5200k % 1B A BT3P~ - 5 h 0 {974
Rz PREF ERERNEERBZEEZNE (T
f%i FEY ) CBABRFENTE CHEE RHP W
Mo ENFAALAEELE fe¥ %131 33F) » p

(»~
f%ﬁw’ﬂw; 2 AELED o

(2B > Rl 3 8 P2 Bl G S Hed 2 51
BT 2 B FIAZENE S G R o BT

o~ o PP RR B R ?l?‘rﬁi%fﬁ*ﬁﬁ ’léi"%i?'r?/é % 390
ERQIE 2T A E AL "“lﬁ]hﬁﬁi%iff 3 3 A
oo ¥V ikl jE % 39208 % 27 R0 kBN Ei%&‘ﬁ»% #Ip
Fem do5 B E o

T SRR p B RIp AF R R T8IE o

¢ = A R 115 =& g 29 2

1
REFZ 2 F M
R AGEBR A ER o
ot A A R PN AEZ 200 Now AR R o de
tiEtfrAe or g o o HEG L FFRAF



L ®m 115 &1 ! 30
T FIRE
Ao (ABATE )
Ty B W S T 94
Azig p JHEAF [Azigp FERE
12592275~ (12592275~ | 114#87 167 (4839 [A 114&97 117 [&RE6R " ripfmafs
iii‘)%‘fgﬂ—'k ‘iii‘)’f{“?‘ﬂi

7415109 > 42166
B NV L YA -3
ERIE

27

P
i
m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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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162號
原      告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訴訟代理人  張秀珍  
被      告  林慶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貳拾伍萬貳仟貳佰柒拾伍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肆拾貳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貳拾伍萬貳仟貳佰柒拾伍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本件依貸款契約書（消費借款專用借據）第10條約定（本院卷第14頁），兩造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故原告向本院提起本件訴訟，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本院對本件訴訟有管轄權。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經由電子授權驗證，於民國112年7月10日與原告簽訂貸款契約書（消費借款專用借據），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同）170萬元，約定借款期間自112年7月10日至119年7月10日止，借款利率按原告定儲利率指數加碼週年利率3.09％計算。詎被告於114年8月10日即未依約還款，依約已喪失期限利益，尚欠本金125萬2,275元及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利息、違約金迄未清償。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消費借貸之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民法第478條前段定有明文。復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所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貸款契約書（消費借款專用借據）、個人借貸綜合約定書、對帳單、還款明細查詢、放款利率查詢表等件為憑（本院卷第13至33頁），內容互核相符，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二)準此，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與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之規定並無不合，茲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予以准許。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冠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劉則顯
　　　　　　　　　
附表：（民國／新臺幣）
		請求金額



		計息本金

		利 息

		


		違約金

		




		


		


		起迄日

		週年利率

		起迄日

		計算標準



		125萬2,275元



		125萬2,275元





		自114年8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

		4.83％

		自114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

		逾期6個月以內部分按左列利率10％，超過6個月至9個月以內部分按左列利率20％計算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162號

原      告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訴訟代理人  張秀珍  

被      告  林慶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2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貳拾伍萬貳仟貳佰柒拾伍元，及

    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肆拾貳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貳拾伍萬貳仟貳佰柒拾伍

    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

    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

    法第24條定有明文。本件依貸款契約書（消費借款專用借據

    ）第10條約定（本院卷第14頁），兩造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故原告向本院提起本件訴訟，核與前揭規定相符

    ，本院對本件訴訟有管轄權。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經由電子授權驗證，於民國112年7月10日與

    原告簽訂貸款契約書（消費借款專用借據），向原告借款新

    臺幣（下同）170萬元，約定借款期間自112年7月10日至119

    年7月10日止，借款利率按原告定儲利率指數加碼週年利率3

    .09％計算。詎被告於114年8月10日即未依約還款，依約已喪

    失期限利益，尚欠本金125萬2,275元及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

    利息、違約金迄未清償。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

    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消費借貸之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

    質、數量相同之物，民法第478條前段定有明文。復按遲延

    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

    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當事

    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民法第23

    3條第1項、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所主張

    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貸款契約書（消費借

    款專用借據）、個人借貸綜合約定書、對帳單、還款明細查

    詢、放款利率查詢表等件為憑（本院卷第13至33頁），內容

    互核相符，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二)準此，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

    項所示之金額、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與民事訴訟法第390

    條第2項之規定並無不合，茲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

    而免為假執行。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冠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劉則顯

　　　　　　　　　

附表：（民國／新臺幣）

請求金額  計息本金 利 息  違約金    起迄日 週年利率 起迄日 計算標準 125萬2,275元  125萬2,275元   自114年8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 4.83％ 自114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 逾期6個月以內部分按左列利率10％，超過6個月至9個月以內部分按左列利率20％計算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162號
原      告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訴訟代理人  張秀珍  
被      告  林慶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貳拾伍萬貳仟貳佰柒拾伍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肆拾貳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貳拾伍萬貳仟貳佰柒拾伍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本件依貸款契約書（消費借款專用借據）第10條約定（本院卷第14頁），兩造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故原告向本院提起本件訴訟，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本院對本件訴訟有管轄權。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經由電子授權驗證，於民國112年7月10日與原告簽訂貸款契約書（消費借款專用借據），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同）170萬元，約定借款期間自112年7月10日至119年7月10日止，借款利率按原告定儲利率指數加碼週年利率3.09％計算。詎被告於114年8月10日即未依約還款，依約已喪失期限利益，尚欠本金125萬2,275元及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利息、違約金迄未清償。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消費借貸之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民法第478條前段定有明文。復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所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貸款契約書（消費借款專用借據）、個人借貸綜合約定書、對帳單、還款明細查詢、放款利率查詢表等件為憑（本院卷第13至33頁），內容互核相符，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二)準此，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與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之規定並無不合，茲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予以准許。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冠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劉則顯
　　　　　　　　　
附表：（民國／新臺幣）
		請求金額



		計息本金

		利 息

		


		違約金

		




		


		


		起迄日

		週年利率

		起迄日

		計算標準



		125萬2,275元



		125萬2,275元





		自114年8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

		4.83％

		自114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

		逾期6個月以內部分按左列利率10％，超過6個月至9個月以內部分按左列利率20％計算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162號

原      告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訴訟代理人  張秀珍  

被      告  林慶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貳拾伍萬貳仟貳佰柒拾伍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肆拾貳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貳拾伍萬貳仟貳佰柒拾伍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本件依貸款契約書（消費借款專用借據）第10條約定（本院卷第14頁），兩造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故原告向本院提起本件訴訟，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本院對本件訴訟有管轄權。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經由電子授權驗證，於民國112年7月10日與原告簽訂貸款契約書（消費借款專用借據），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同）170萬元，約定借款期間自112年7月10日至119年7月10日止，借款利率按原告定儲利率指數加碼週年利率3.09％計算。詎被告於114年8月10日即未依約還款，依約已喪失期限利益，尚欠本金125萬2,275元及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利息、違約金迄未清償。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消費借貸之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民法第478條前段定有明文。復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所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貸款契約書（消費借款專用借據）、個人借貸綜合約定書、對帳單、還款明細查詢、放款利率查詢表等件為憑（本院卷第13至33頁），內容互核相符，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二)準此，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與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之規定並無不合，茲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予以准許。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冠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劉則顯

　　　　　　　　　

附表：（民國／新臺幣）

請求金額  計息本金 利 息  違約金    起迄日 週年利率 起迄日 計算標準 125萬2,275元  125萬2,275元   自114年8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 4.83％ 自114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 逾期6個月以內部分按左列利率10％，超過6個月至9個月以內部分按左列利率20％計算 





